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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公正性声明

认证的价值是通过认证机构公正的、有能力的评价，使得认证的利益相关方，包括：认证机

构的人员和客户、行业协会代表、获证客户的顾客、政府监管机构或其他政府部门代表、非政府

组织代表、消费者和其他公众等建立信心，提高信任的程度。

万汇将公正性作为认证的基本原则之一，提出“公正运作，客观评价，科学管理，规范服务”

的质量方针。从组织、运作和经费管理上实施认证公正性管理，建立公正的组织结构，实施公正

的认证制度，识别、分析并消除对公正性的影响，提供公正的认证服务。

公司实行各利益方均衡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监督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公司对认证公正性实施管

理，识别、分析和控制由认证活动的利益，包括认证机构的各种关系，引起冲突的可能性，并形

成文件，以确保认证活动的保密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公司按照国家认证工作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关认可规范和相关文件要求建立质量管理体

系，对万汇实施统一控制管理，实行认证审核与认证决定人员、申投诉处理人员分离的回避制度，

以保证认证的公正性、规范性和一致性的运作。

万汇实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已发布的认证制度和认证规则，根据社会需求开发新

认证领域，并优先采用国际标准、规范、导则、指南，需要时制定适用的认证方案，经代表各利

益方的维护公正性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公司总经理批准实施，以公开形式发布，并接受国家认证认

可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和认可机构的认可评审。

万汇独立于任何拟认证企业、为认证企业提供内审的任何机构和个人，郑重承诺不提供和不

推荐为获得或保持万汇认证的咨询服务，不为利益相关方或对认证公正性构成威胁时提供认证服

务，不参与客户的设计、实施或保持管理体系的活动，不向获证客户提供不从事其他可能影响认

证公正性的服务。切实区分万汇认证与其他非认证活动，不宣称、不建议或不暗示通过万汇的培

训或其他服务， 认证会更简单、更容易或更经济。不接受认证客户的资助，保证不受任何可能干

扰认证结果保密性、客观性、公正性因素的影响，在营销或报价时不与管理体系咨询机构的活动

相关联万汇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遵循认证市场运作规则，在拟认证的范围内规定认证要求，

进行认证评定和作出认证决定。通过颁发认证证书和/或同意使用万汇认证标志的方式表示一个客

户获得了万汇认证，并对认证决定负责。识别认证机构自身可能产生的连带责任，采取积极措施

予以避免发生，并投保认证职业险以解决认证运作和/或活动中所引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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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汇注重社会效益，实行有偿认证服务，独立经济核算。经费来源是依靠向认证申请方和获

证客户收取的认证费。不接受认证申请方或获证客户的任何形式的资助，并监督检查财务状况和

收入来源，不受到商业、财务和其他方面压力的损害，以确保认证工作的公正性和独立性。

万汇严格遵照与认证有关的法律法规、认可规范及管理承诺，严格遵守与客户签定的认证合

同的约定，严格为客户保守技术、经营、管理秘密。万汇建有完善的受理和处理申诉、投诉和争

议制度，接受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认证客户及社会各界的监督。万汇如发现相关机构或外聘

评价人员违背公正性承诺时将采取的相应措施。



编号：WH-SC-012

版本：A

发行日期：20210317认证公正性声明和承诺书

青岛万汇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认证机构自我承诺

青岛万汇检验认证有限公司对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全面落实国家认证认可制度、履行法

律法规规定的职责、自觉遵守市场规则和秩序、发挥认证“传递信任，服务发展”的作用有充分

且明晰的认知。青岛万汇检验认证有限公司自觉树立认证机构的良好形象，自发加强行业自律，

自愿接受社会 监督。为此，我机构谨向全社会公开、郑重地承诺：

1）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等规定，遵循客观独

立、公开公正、诚实信用 的原则从事认证活动，并对认证结果负责。

2）加强内部管理制度体系建设，确保认证活动完全独立于影响其客观公正性的利益关系，绝

不因市场竞争和利益驱使而违反客观独立、公开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

3）依法履行认证机构职责，对认证结果实施有效地跟踪检查，对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情

形及时依法依规采取措施，并自愿承担因跟踪检查缺位或无效而产生的连带法律责任。

4）恪守从业操守，树立认证机构良好形象，强化自律意识，珍视认证机构信用和信誉，自觉

遵守市场规则和秩序、承担社会责任。

5）积极配合认证监管部门监督检查，按照监管部门要求及时报送认证活动数据和有关情况，

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我机构将严格遵守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自愿将本承诺通过我

机构官网公开，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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